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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 

重组问询函 

 

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20】第 11 号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你公司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报告书

（草案）》”），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李建波等 172 名

交易对方持有的淄博诺奥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奥化工”

或“标的公司”）72.53%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30,823.73 万

元。 

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 

1、你公司于 2020 年 4 月审议通过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靳钰钊等

83 名自然人持有的标的公司 17.37%的股份，截至 5月 13 日，上述股

份已完成过户手续，你公司成为标的公司第一大股东。与预案相比，

本次交易方案进行了部分调整，周立亮等 25 名原交易对方退出本次

交易。本次重组实施完成后，你公司将持有标的公司 89.89%的股份。

请你公司： 

（1）补充说明部分交易对方退出本次交易的原因，你公司有无

后续收购标的公司剩余股权的意向或安排；如有，是否存在实质性障

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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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补充披露你公司与标的公司剩余股东是否已就交易完成后

标的公司的公司治理、生产经营等达成协议或其他特殊安排。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因标的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不存在控股股东，也不存在

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未设置业绩承诺与补偿安排，根据股份解锁安

排，交易对方自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请

你公司： 

（1）结合标的公司股东持股情况、治理结构、管理层安排及董

事会设置、重大决策机制等补充说明认定标的公司无实际控制人的依

据及合理性。 

（2）结合你公司与标的公司具体业务及联系，进一步说明本次

交易协同性的具体体现。 

（3）结合本次交易估值溢价水平、标的公司对大客户的业务依

赖及标的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等，补充披露此次交易未设置业绩承诺，

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根据《报告书（草案）》，本次交易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进行评估，并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其中诺奥

化工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评估增值率分别为 81.10%、84.74%；诺奥

化工全资子公司南京诺奥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诺奥”）无

形资产评估增值率为 71.62%。 

（1）诺奥化工房屋建筑物共计 6 项，除北京市海淀区商品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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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得《不动产权证》外，其余房屋建筑物均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请补充说明房屋建筑类评估时未考虑权属瑕疵对评估价值影响的合

理性。 

（2）诺奥化工固定资产-机器设备账面原值 2.30 亿元，账面净值

2,745.96 万元，评估值为 5,867.65 万元，评估增值 113.68%。其中，

2015 年至基准日购建的设备约 194 台套，占在用机器设备总数的

16.75%，设备总体上较老旧。请结合标的公司机器设备折旧政策、预

计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情况等，补充说明本次评估成新率与会计尚

未折旧率的差异情况，并结合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情况，进一步补充

说明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评估增值的合理性。 

（3）请结合标的公司在主要产品及服务中的专利应用情况，进

一步说明标的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并说明等待实审提案的专利申请进

度。 

4、诺奥化工是由诺奥有限以经审计净资产折股的方式整体变更

设立。诺奥有限系于 2006 年 4 月由二化实业部下属的综合利用化工

厂、二化社区及二化老经部改制设立。请你公司进一步说明标的公司

的改制过程是否依法合规。 

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结合改制当时的法律法规等，核查并补充

披露有关改制行为是否由有权机关作出、法律依据是否充分、履行的

程序是否合法、是否涉及集体资产流失，并对改制过程中是否存在纠

纷及法律风险发表明确意见。 

5、2020 年 4 月 27 日，诺奥化工在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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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齐鲁交易中心”）以其实际股东持股情况进行了股份托

管登记。齐鲁交易中心出具《关于淄博诺奥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托

管证明》称，诺奥化工自 4 月 27 日起办理股权登记托管，截至 4 月

27 日，已登记托管股份 29,461,385 股，已托管股东户数为 281 户。

请你公司结合上述登记的法律效力，进一步说明标的公司股权是否存

在权属瑕疵。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根据《报告书（草案）》，报告期内，诺奥化工及南京诺奥因

环境保护、安全生产违规，受到 6 项行政处罚。 

（1）请补充说明标的公司目前需要遵守的国家和地方环保法律

法规和标准以及生产限制政策，相关政策对标的公司的影响和应对措

施。 

（2）请说明诺奥化工及南京诺奥是否被纳入当地重点排污单位，

是否存在环保问题及风险。 

（3）请说明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环保投入是否与其业务规模相匹

配，与同行业对比是否合理。 

（4）标的公司部分安全许可证将于近期到期或已到期。请补充

说明解决措施并进行风险提示。 

7、你公司与交易对方约定，在标的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

尚持有标的公司股权的交易对方在其他交易对方根据协议向你公司

转让股权时，无条件放弃优先购买权。请你公司： 

（1）补充说明在上述标的公司变更过程中对标的公司未参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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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交易的股东的股份安排，剩余股东是否已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

并签署正式文件。 

（2）补充说明上述事项是否可能造成本次交易的实质性障碍或

面临重大不确定性风险，以及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并充分提示风

险。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8、诺奥化工及南京诺奥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向商务部提出了反

倾销调查申请，请求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正丙醇进行反倾销调查。请

你公司： 

（1）说明经贸摩擦对标的公司日常经营造成的影响，是否会使

得其实际业绩显著偏离于业绩预测，并作敏感性分析。 

（2）补充说明在可预期范围内，经贸摩擦是否将对标的公司经

营业绩造成显著影响，并请提示相关风险（如适用）。 

9、诺奥化工及南京诺奥安全生产许可证分别于 2020 年 7 月和 6

月到期；部分房屋建筑物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1）方案显示，标的公司的每一项业务资质均有明确的产品范

围。请对标的公司的产品进行全面核查，说明是否具备完整的业务资

质。  

（2）请全面核查标的公司尚未办理完毕产权变更登记事项及尚

未取得权属证书的资产情况，相关权属证书、资质等办理是否存在法

律障碍及其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3）请结合上述情况说明本次交易涉及资产产权是否存在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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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对本次交易产生不利影响，是否符合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相关规定。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0、标的公司历史沿革中部分出资存在瑕疵，包括增资资产未过

户等情形，相关股东以未分配利润补充出资等形式进行更正。请补充

说明以未分配利润补充出资是否妥善解决了出资瑕疵问题，本次交易

评估中是否充分考虑出资瑕疵的影响，出资瑕疵事项是否符合《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中的“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

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

合法”等有关规定，是否构成本次交易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11、标的公司持有的房屋及建筑物用途包括住宅、门卫、综合楼、

办公。请补充说明标的公司生产用房屋及建筑物的具体情况，是否均

为租赁用地，是否存在对无权属生产用地的重大依赖，对持续生产经

营是否存在影响。 

12、标的公司持有的 26 项商标中，有 18 项将于 2020 年及 2021

年到期。请进一步补充说明标的公司拟采取的措施，是否存在不能续

期风险，如存在，请说明，并进行风险提示。 

13、2019 年，标的公司原材料与产品价格均处于下降趋势。请

结合 2020 年上半年原材料与产品价格走势，说明价格波动对标的公

司未来毛利率、盈利能力的影响。 

14、2018 年、2019 年，诺奥化工向诚志股份的采购金额分别为

48,067.53 万元、52,146.15 万元，占当期采购金额的比重分别为 4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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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6%。请结合标的公司的具体采购内容，补充说明标的公司是否存

在单一供应商重大依赖，如存在，请进行风险提示。 

15、截至评估基准日，诺奥化工机器设备账面原值 2.30 亿元，

账面净值 2,745.96 万元。其中，2015 年至基准日购建的机器设备和

电子设备分别占机器设备总量和电子设备总量的 16.75%、28.42%；

南京诺奥机器设备账面原值 2.16 亿元，账面净值 1.04亿元，其中 2015

年至基准日购建的机器设备和电子设备分别占机器设备总量和电子

设备总量的 34.68%、6.2%。诺奥化工和南京诺奥设备总体上较老旧。 

（1）请补充说明标的公司设备成新率对产品合格率的影响，产

能利用率大幅提高对生产装置耗损的影响，是否加速折旧。 

（2）2019 年，标的公司产能利用率较 2018 年大幅提高。请结

合标的公司固定资产成新率较低的情况，补充说明评估预测中是否充

分考虑了相关资本性支出，并说明后续的更新资本性支出和新增资本

性的具体规划情况，预测期内的资本性支出是否已考虑新增产能的资

本性投入。 

16、标的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2,161.51 万元，坏账准备 63.67

万元，其中包含与关联单位之间的往来款。请补充说明关联单位往来

款的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单位名称、形成原因、账龄结构、是否

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7 月 20 日前将有关说明

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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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2020 年 7 月 13 日 

 

 

 

 

 

 

 

 

 

 

 

 

 


